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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5）新 4022破 1号 

2025 年 1 月 23 日，本院根据申请人伊犁某某米业有限责任

公司的申请，裁定受理伊犁某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

并指定新疆鼎泽凯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。

本院查明：截至 2025 年 6 月 20 日，伊犁某某米业有限责任

公司债权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某某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申报债权

1 笔，债权总额为 25,336,545.45 元。

经管理人对上述申报债权审查，管理人已将建议确认的 1 笔

债权编制了《伊犁某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案债权审核表

（建议确认债权）》，分别在债权人微信及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

件信息网进行了公示、通知，债务人均无异议，管理人于 2025

年 7 月 7 日向本院申请对无异议的 1 笔债权裁定确认，管理人审

查确认金额为 25,323,475.76 元（内容详见《伊犁某某米业有限责

任公司破产清算案无异议债权确认表》）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管理人核查的情况，债务人、债权人对管理

人申请确认 1 笔债权均无异议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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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确认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某某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对伊犁某

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享有 1 笔债权，为普通债权，金额为

25,323,475.76 元。

本裁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 伊  巍  巍

审  判  员   郑  云  霞

审  判  员   白      雪

二 〇 二 五 年 七 月 九 日

书  记  员   吕  文  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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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犁依康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案无异议债权确认表

数额（元）
序

号

债权人名

称

申报债权数

额（元）
本金 利息 案件受理费

是否

设定

担保

债权凭据 审查后的债权数额 债权性质 破产管理人意见

1

察布查尔锡

伯自治县粮

油购销有限

责任公司

25,336,545.45 22,730,996.81 2,448,191.11 157,357.53 否

民事裁定

书、判决

书

25,323,475.76 元（本金

22,730,996.81 元、利息

2,448,191.11 元、案件受

理费 144,287.84 元）

普通债权 建议确认


